附件2

关于《张掖市城市管理条例（草案）》
（送审稿）起草及意见征求情况说明

为规范城市管理，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，建设创新、宜居、美丽、韧性、文明、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，我局起草了《张掖市城市管理条例（草案）》（送审稿）（以下简称《条例（草案送审稿）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。
一、《条例（草案）》起草背景
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城市工作会议精神，全面规范城市管理工作，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水平，2025年市委、市政府发布的《张掖中心城区城市建设三年行动方案（2025-2027年）》提出制定城市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，为全力打造宜居、宜游、宜业、宜商、宜学、宜养城市提供法治保障。2026年1月16日，市人大常委会印发《张掖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》，确定制定《张掖市城市管理条例》。随后市人大召开《张掖市城市管理条例》立法工作部署会，对条例制定工作作了详细安排部署。
二、《条例（草案）》起草过程
立法部署会后，市住建局作为全市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，牵头成立立法工作专班，制定详细工作计划，明确职责分工和时间节点。专班系统梳理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，借鉴青海海东、湖北孝感、四川乐山等城市及我省兰州、白银、金昌等市州的城市管理立法经验，结合我市城市管理工作实际，形成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初稿。
初稿形成后，先后2轮向市自然资源、公安、市场监管、生态环境、交通运输等相关部门和各县（区）住建、城管部门，以及市人大、市政府法制部门征求意见，共征求到各类意见建议86条，经认真梳理、逐条研究，采纳72条，对未采纳的意见建议逐一说明理由，充分吸纳合理建议，完善草案内容。
[bookmark: _GoBack]3月4日，我局组织召开《张掖市城市管理条例（草案）》立法听证论证会，邀请市人大常委会相关工委、市级相关职能部门、行业企业、律师事务所、物业服务企业、集贸市场经营主体、商业门店经营户及基层社区等领域代表共30余人参会。与会代表结合行业实际和基层治理需求，共提出意见建议41条，经专班逐条研究、充分吸纳，采纳35条，经再次修改完善后，形成《条例（草案）》送审稿。
三、《条例（草案）》主要内容
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共五章七十九条，包括总则、城市管理规定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、法律责任、附则，涵盖城市规划建设、市容市貌、环境卫生、市政公用设施、生态环境、道路交通等城市管理全领域，通过明确管理体制、厘清权责边界、细化管控规则、规范执法行为、完善法律责任、健全配套规则，构建起全链条、系统化的城市管理法治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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